
从普通业务员做起， 沈先锋没用多长时间就成为一家专业生产搭扣系列产品的总公司的业务
骨干。 为充分发挥其特长， 总公司又任命他担任下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在任职期间， 沈先锋与分公司签订多份劳动合同， 工资也由分公司发放。 可是， 因经营策略
调整， 总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5月4日决定注销分公司。 同时， 免去沈先锋的总经理职务。

【维权】11专题

总公司未经协商解除合同违法吗？

“职务免就免了， 我还能到
别的岗位干。” 沈先锋说， 令他
没想到的是总公司未经协商即
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 为此 ，
他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20余
万元。 6月24日， 本案经二审法
院判决 ， 确认总公司的行为不
违法且无需支付赔偿 。 这是为
什么？

不服原判提起上诉
员工给出索赔理由

起初 ， 沈先锋想通过协商
解决纠纷 ， 但总公司不同意 。
于是 ， 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 原
审法院审理后判决 ： 总公司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天内支付沈先锋2017年7月住房
补贴5612元 ， 并向其交付分公
司已出具好的离职证明 ， 驳回
沈先锋的其他诉讼请求。

沈先锋不服法院判决 ， 向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 并提出多
项理由 ， 请求改判总公司向其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赔 偿
金 差额184320元 、 支付其2018
年 6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
32653元。

沈先锋的上诉理由主要是
其与总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判决错误， 应予以纠正。

沈先锋说 ， 一审法院仅仅
根据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
署方系分公司签章 ， 就简单地
认定他与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无视他所提交的各项关于总公
司人事管理方面的证据 。 基于
此错误 ， 一审法院又以其工资
由分公司发放 ， 社保亦由分公
司委托办理为由 ， 错误地认定
其与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 期
盼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另外， 我的劳动合同上的
‘甲方 （用人单位） 名称’ 栏及
页眉抬头的印刷字体记载的内
容为 ‘总公司’， 且每份劳动合
同均由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
总公司签字。” 沈先锋说， 他提
交的证据充分反映劳动合同履
行过程中 ， 其工资实际发放 、
薪酬调整 、 人事相关通知书信

件的发送 、 社保税费的委托缴
存 、 工作表现评估 、 考核制度
制定等等人事管理 ， 均由总公
司控制、 实施及管理。

因此 ， 沈先锋认为 ， 判断
合同的相对方除表面上依据劳
动合同签署方盖章信息外 ， 还
应结合公司实际人事管理 、 工
资发放及调整 、 社保税费委托
缴存 、 人事规章制度的制定等
综合因素予以认定。

如何认定劳动关系
争议双方各说各理

在法院庭审中 ， 沈先锋主
张在分公司注销后 ， 他与总公
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依然存在继
续履行的可能 ， 但是 ， 总公司
未与其协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也未重新安排他的工作 ， 就直
接以分公司注销为由提前终止
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 该行为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 应认定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沈先锋认为 ， 即便分公司
已经依法注销 ， 由于他与总公
司存在实际上的劳动关系 ， 所
以 ， 分公司的解散行为对他和
总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没有影
响 ， 双方的劳动关系存在继续
履行的可能。

沈先锋说 ， 他非常适应外
出公干的生活 ， 并且其工作本
身的性质也需要经常出差 ， 其
完全有能力并愿意担任其它地
区相同的工作岗位 。 事实上 ，
在诉讼过程中， 公司仍在上海、
广州等地招聘同岗位员工 ， 虽
然其所在北京分公司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 但其事实上的
劳动关系仍然有履行的可能 ，
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无法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 ， 总公司单方解
除其劳动合同 ， 属于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的行为。

“退一步说， 即使我与分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 并且属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履行，
总公司或分公司也应按照 《劳
动合同法 》 第 40条第 3项的规
定 ， 经双方协商 ， 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 才可

以适用该条款解除我的劳动合
同 。 而实际情况是 ， 二者都没
有这样做。” 对于总公司这种贸
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 沈先
锋要求给予赔偿。

“我之所以提出年假工资赔
偿 ， 原因是总公司在没有考虑
我的意见的情况下 ， 强行安排
我在最后工作日的次日开始休
年休假 ， 意图掩盖其没有安排
年休假的事实 。 ” 沈 先 锋 说 ，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 第5条
规定 ： “单位根据生产 、 工作
的具体情况 ， 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 ，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
因此 ， 用人单位安排年休假必
须考虑职工本人意愿才能统筹
安排年休假 。 而总公司在没有
与其协商且没有充分考虑其意
愿的情况下 ， 便把年休假安排
在其最后工作日之后 ， 目的在
于掩盖没有安排员工年休假的
事实。

“根据以上事实， 我要求总
公司向我支付二倍的年休假工
资 。 同时 ， 要求总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差额 ， 请求二审法院
撤销原判。” 沈先锋说。

总公司答辩称 ， 其同意原
审判决结果 。 针对沈先锋的上
诉要求， 其答辩意见是：

1.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 。 根据双方提交的劳动合
同文本 ， 上面清楚地载明用人
单位是分公司 ， 相关的管理和
工资发放也都由分公司处理 ，
所以 ， 沈先锋与总公司不存在
劳动关系。

2.对于什么是事实劳动关
系 ， 原劳动部 （2005） 12号文
明确规定 ， 当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时 ， 才存
在沈先锋所主张的事实劳动关
系 。 本案中 ， 分公司与沈先锋
签署了多份劳动合同 。 因此 ，
不适用法规规定 ， 不同意沈先
锋的主张。

3.在劳动关系终止的时候 ，
总公司已经向沈先锋支付了年
假工资 ， 并安排了休假 ， 所以
沈先锋主张的未休年休假的工
资差额的主张也不成立。

分公司被关闭注销
解除合同不属违法

二审庭审后，沈先锋向法院
提交了分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
表免职及任命书、变更登记核准
通知书等证据，以证明其为分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4日
经总公司董事会决议将分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变更。

总公司认为 ， 根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 》 第41条第2项规定 ，
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是指 ：
（1） 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
证据； （2） 当事人在一审举证
期限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
证未获准许 ， 二审法院经审查
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
调取的证据 。 沈先锋提交的上
述证据不属于 “新证据”， 二审
法院不应采信。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沈先锋是与总公司还是与
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该争
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
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
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
法作出原审判决， 合法合理，且
理由阐述充分，应予确认。

关于分公司应否支付沈先
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
问题 ， 分公司出具给沈先锋的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 载明 ，
解除与沈先锋签订的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原因是由于总公司
战略整合的需求 ， 决定关闭注
销分公司 ， 该情形适用于 《劳
动合同法 》 第 44条第 5项的规
定 ， 分公司将依法支付沈先锋
经济补偿金 。 法院认为 ， 分公
司的解除合同理由符合法律规
定 ， 不属于违法解除 。 在这些
情况下 ， 分公司依法只需向沈
先锋支付经济补偿金 ， 沈先锋
上诉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依据不足， 不予支持。

鉴于沈先锋上诉请求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理由不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 判决
亦无不当 ， 所以 ， 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一年前， 我与钟某通过网

聊相识后， 彼此均感觉不错，
于是确认了恋爱关系并同居生
活。 没多久， 钟某就撕去 “伪
装”。 他本人除素质不高之外，
还特别好赌， 甚至还因此被公
安机关拘留过多次。

面对我的规劝， 钟某表面
上满口答应 ， 暗地里我行我
素。 无奈， 我提出了分手。 钟
某同意分手 ， 但以弥补其恋
爱、 同居期间的损失为由， 毫
无依据地向我索要10万元 “分
手费”。

被我拒绝后， 钟某便通过
“呼死你” 手机软件， 不分白
天黑夜， 不停地对我及家人的
手机进行呼叫、骚扰，搅得我和
家人的工作、生活无法安宁，至
今已经持续达18天之久。

请问： 钟某的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

读者： 邹欣萍

邹欣萍读者：
钟某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

索罪。
《刑法 》 第二百七十四条

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也就是说， 敲诈勒索罪是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
人使用威胁、 要挟、 恫吓等方
法，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数额
较大的行为。 其核心在于通过
不法手段， 迫使被害人产生恐
惧心理， 并因而交出财物。

本案中， 钟某的行为与上
述犯罪行为相吻合：

一方面， 钟某的目的属于
非法占有。

钟某要你支付10万元 “分
手费” 毫无根据。 退一步说 ，
哪怕其在恋爱、 同居期间确有
损失， 也只能在彼此协商， 自
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解
决， 或者是通过诉讼等合法途
径处理， 如私下强行索取即属
于非法。

另一方面， 钟某对你实施
了强行索要行为。

钟某通过 “呼死你” 手机
软件， 已经在长达18天的时间
里， 不分白天黑夜地对你及家
人呼叫、 骚扰， 搅得你和家人
的工作、生活无法安宁，无疑是
想借此非法手段， 迫使你因为
无法忍受、遭到家人埋怨，乃至
产生心理恐惧， 最终不得不按
其要求交出 “分手费”。

另外， 钟某的行为必须受
到刑事制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
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
定》 中指出， 敲诈勒索公私财
物 “数额较大” 以一千元至三
千元为起点； “数额巨大” 以
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 本案
中， 姑且不论钟某长时间的骚
扰属于情节严重， 必须受到惩
处， 仅就其向你强行索取10万
元， 也因构成 “数额巨大” 而
必须受到处罚。

颜东岳 法官

用“呼死你”催要分手费
数额较大构成敲诈勒索

案情简介：
李某和张某是同村人， 总聚

在一起打牌 。 某日 ， 李某和张
某又约在一起打牌的时候 ， 李
某老输反观张某却赢了不少 。
李某心理不平衡就揶揄了张某
几句， 谁知张某是个火爆脾气，
与李某争执了起来 。 两个人越
吵越来劲 ， 随即还动起手来 。
在场的其他人忙上前劝阻 ， 事
态才没有继续恶化 。 李某回到
家中越想越不舒服 ， 就气冲冲

的背起家里的锄头出了门 ， 来
到张某家门口大声叫骂 ， 李某
看见没人理他就操起锄头把张
某家的门凿出了一个大洞 。 闻
声出来的张某一看这还了得 ，
刚要上去动手就被赶来的李某
家里人拉住了 。 两家人相持不
下 ， 于是来到崔村法律援助工
作站寻求帮助。
法律分析：

《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 ， 公民 、 法人由于过错侵

害国家的 、 集体的财产 ， 侵害
他人财产 、 人身的 ， 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 第一百三十四条规
定 ：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
有 ： 停止侵害 ； 排除妨碍 ； 消
除危险； 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 ；
修 理 、 重 作 、 更 换 ； 赔 偿 损
失 ； 支付违约金 ； 消除影响 、
恢 复 名 誉 ； 赔 礼 道 歉 。 鉴 于
李 某 因 一 己 私 愤 而 损 坏 了 张
某 的 财 产 ， 因 此 李 某 需 向 张
某承担修复破损大门的费用 。

经过崔村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劝
解 ， 李某向张某道歉 ， 并承诺
会修缮大门。

“一把牌”惹的祸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分公司注销致法定代表人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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